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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５７４４—２００８《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和ＧＢ１６４８６—２００８《轻便摩托

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１５７４４—２００８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增加“不适用于仅燃用气体燃料或醇类燃料的车辆”，删除“赛车和越野车除

外”（见第１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２章）；

———增加了“Ⅰ型试验”“Ⅱ型试验”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１、３．３）；

———修改了“基准车速”的定义（见３．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１）；

———修改了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见４．１．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８．１）；

———修改了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对应发动机排量段（见表１、表３，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３、表４）；

———增加了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两轮摩托车（采用自动变速器）燃油消耗量限值（见表２）；

———增加了装载压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见４．２．２）；

———修改了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试验类型（见５．１．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

———修改了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对试验车辆状态和车辆分类的要求（见５．２．１．２，２００８年版

的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４、５．１．５）；

———删除了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的预热行驶要求（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１．６）；

———修改了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对驾驶员的要求（见５．２．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１．７）；

———修改了摩托车燃料及润滑油要求（见５．２．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２）；

———修改了环境条件要求（见５．２．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４．３）；

———修改了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的试验循环、试验装置、试验程序和试验结果要求（见

５．３．１、５．３．２、５．３．３、５．３．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６．５）；

———修改了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的Ⅰ型试验的试验循环、试验装置、试验程序和试验结果

要求（见５．４．１．１、５．４．１．２、５．４．１．３、５．４．１．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６．５）；

———修改了正三轮摩托车的预热行驶要求（见５．４．２．１．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１．６）；

———增加了正三轮摩托车的Ⅱ型试验底盘测功机测量方法要求（见５．４．２．３）；

———增加了正三轮摩托车的Ⅱ型试验底盘测功机燃油消耗量测量要求（见５．４．２．４．２．２）；

———修改了产品描述要求（见附录Ａ，２００８年版的附录Ａ）；

———修改了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测量装置及计算方法（见附录Ｂ，２００８年版的附录Ｂ）；

———增加了型式扩展要求（见附录Ｃ）。

本标准与ＧＢ１６４８６—２００８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增加“不适用于仅燃用气体燃料或醇类燃料的车辆”，删除“赛车和越野车除

外”（见第１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２章）；

———增加了“Ⅰ型试验”“Ⅱ型试验”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１、３．３）；

———修改了“基准车速”的定义（见３．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１）；

———修改了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见表４、表５，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２、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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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对试验车辆状态和车辆分类的要求（见５．２．１．２，２００８年版

的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４、５．１．５）；

———修改了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对驾驶员的要求（见５．２．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１．７）；

———修改了轻便摩托车燃料及润滑油要求（见５．２．３，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２）；

———修改了环境条件要求（见５．２．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４．３）；

———修改了轻便摩托车Ⅰ型试验的试验循环、试验装置、试验程序和试验结果要求（见５．５．１．１、

５．５．１．２、５．５．１．３、５．５．１．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６．５）；

———修改了轻便摩托车的预热行驶要求（见５．５．２．１．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１．６）；

———增加了轻便摩托车的Ⅱ型试验底盘测功机测量方法要求（见５．５．２．３）；

———增加了轻便摩托车的Ⅱ型试验底盘测功机燃油消耗量测量要求（见５．５．２．４．２）；

———修改了产品描述要求（见附录Ａ，２００８年版的附录Ａ）；

———修改了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测量装置及计算方法（见附录Ｂ，２００８年版的附录Ｂ）；

———增加了型式扩展要求（见附录Ｃ）。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中检西部检测有限公司、南昌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所有限公司、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五

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轻骑摩托车

有限公司、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青、张佳磊、路林、陆瑾、袁万里、李宝峰、黄仁威、梁伟强、刘平、蔡良正、

曹心诚、李方鹏、马玉林、汪盛、袁章平。

本标准代替了ＧＢ１５７４４—２００８和ＧＢ１６４８６—２００８。

ＧＢ１５７４４—２００８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５３７７—１９８５；

———ＧＢ／Ｔ１５７４４—１９９５；

———ＧＢ／Ｔ１６４８６—１９９６。

ＧＢ１６４８６—２００８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４５６７—１９８４；

———ＧＢ／Ｔ１５７４４—１９９５；

———ＧＢ／Ｔ１６４８６—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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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及测量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点燃式发动机为动力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以及以压燃式发动机为动力的正三

轮摩托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仅燃用气体燃料或醇类燃料的车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５３７８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道路试验方法

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　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四阶段）

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　轻便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四阶段）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和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Ⅰ型试验　狋狔狆犲Ⅰ狋犲狊狋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在规定的运行循环条件下测量平均燃油消耗量。

３．２

基准车速　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狆犲犲犱

正三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进行燃油消耗量试验（Ⅱ型试验）时的行驶车速。

３．３

Ⅱ型试验　狋狔狆犲Ⅱ狋犲狊狋

正三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在规定的基准车速条件下测量平均燃油消耗量。

４　燃油消耗量限值

４．１　计算方法

４．１．１　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

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的燃油消耗量犉犆按照式（１）计算。

犉犆＝犉犆Ⅰ …………………………（１）

　　式中：

犉犆Ⅰ———Ⅰ型试验测得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１００千米（Ｌ／１００ｋ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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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正三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

正三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的燃油消耗量犉犆按照式（２）计算。

犉犆＝０．６×犉犆Ⅰ ＋０．４×犉犆Ⅱ …………………………（２）

　　式中：

犉犆Ⅰ———Ⅰ型试验测得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１００千米（Ｌ／１００ｋｍ）；

犉犆Ⅱ———Ⅱ型试验测得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１００千米（Ｌ／１００ｋｍ）。

４．２　限值

４．２．１　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若采用手（脚）动变速器，限值如表１所示；若

采用自动变速器，限值如表２所示。

表１　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采用手（脚）动变速器］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实际

排量／ｍＬ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２５ ≥１２５～１５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２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４００ ≥４００～５００

燃油消耗限值／

（Ｌ／１００ｋｍ）
２．０ ２．３ ２．５ ２．８ ３．６ ４．３ ４．８

发动机实际

排量／ｍＬ
≥５００～６５０ ≥６５０～８００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

燃油消耗限值／

（Ｌ／１００ｋｍ）
５．３ ５．６ ５．８ ６．０ ６．３ ６．５ —

表２　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采用自动变速器）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实际

排量／ｍＬ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２５ ≥１２５～１５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２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４００ ≥４００～５００

燃油消耗限值／

（Ｌ／１００ｋｍ）
２．１ ２．５ ２．７ ３．０ ３．９ ４．６ ５．１

发动机实际

排量／ｍＬ
≥５００～６５０ ≥６５０～８００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

燃油消耗限值／

（Ｌ／１００ｋｍ）
５．６ ５．９ ６．１ ６．３ ６．６ ６．８ —

４．２．２　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限值如表３所示。装载压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

消耗量限值等于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除以１．２，限值修约至小数点后

一位。

表３　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实际排量／ｍＬ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２５ ≥１２５～１５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２００～３００

燃油消耗限值／

（Ｌ／１００ｋｍ）
３．０ ３．５ ３．８ ４．３ ５．０

发动机实际排量／ｍＬ ≥３００～４００ ≥４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６５０ ≥６５０～８００ ≥８００

燃油消耗限值／

（Ｌ／１００ｋｍ）
６．０ ６．５ ７．０ ７．５ ８．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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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如表４和表５所示。

表４　两轮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实际排量／ｍＬ ≤５０

燃油消耗限值／（Ｌ／１００ｋｍ） １．８

表５　正三轮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实际排量／ｍＬ ≤５０

燃油消耗限值／（Ｌ／１００ｋｍ） ２．１

５　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

５．１　试验类型

５．１．１　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应进行Ⅰ型试验。

５．１．２　两轮轻便摩托车、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和正三轮摩托车应进行Ⅰ型试验和Ⅱ型试验。

５．１．３　Ⅰ型试验在底盘测功机上完成，Ⅱ型试验在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完成。

５．２　一般要求

５．２．１　试验车辆

５．２．１．１　生产企业或其授权代理人应按照附录Ａ的要求提交产品描述资料。

５．２．１．２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对于试验车辆的状态，摩托车应符合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２

的相关规定，轻便摩托车应符合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中Ｃ．２．２的相关规定。两轮摩托车的车辆分类应符合

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３的相关规定。边三轮摩托车应拆除边车部分，按两轮摩托车进行试验。

５．２．１．３　在道路上进行试验时，试验车辆前轮轴和后轮轴的载荷分配应符合生产企业技术文件的要求。

当在试验车辆上安装测量仪器时，应使其对原载荷分配的影响减到最小，并在试验记录计入测量仪器的

质量。

５．２．１．４　在试验车辆外侧安装测量仪器和车速传感器时，应尽量使附加的空气阻力减到最小。

５．２．２　驾驶员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摩托车驾驶员应符合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１的相关规定，轻便

摩托车驾驶员应符合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１的相关规定。

５．２．３　燃料及润滑油

５．２．３．１　摩托车应使用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附录 Ｈ规定的燃料。轻便摩托车应使用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

中附录 Ｈ规定的燃料。

５．２．３．２　发动机的润滑油，应按照生产企业技术文件要求的等级和数量进行配置。

５．２．４　环境条件

５．２．４．１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的试验

摩托车的试验环境条件应符合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１的规定，轻便摩托车的试验环境条件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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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中Ｃ．２．１的规定。

５．２．４．２　在道路上进行的试验

试验环境应满足下列条件：

———相对湿度：不大于９５％；

———最大风速：不大于３ｍ／ｓ；

———阵风最大风速：不大于５ｍ／ｓ；

———环境温度：２７８Ｋ～３０３Ｋ。

标准条件如下：

———大气压：犘０＝１０１．３３ｋＰａ；

———气温：犜０＝２９３．２Ｋ；

———相对空气密度：犱０＝０．９１９７。

试验时的相对空气密度按照式（３）计算，与标准状态下的空气密度的差值除以标准状态的相对空气

密度不应大于７．５％。

犱Ｔ＝犱０×
犘Ｔ

犘０
×
犜０

犜Ｔ

………………………………（３）

　　式中：

犱Ｔ ———试验条件下的相对空气密度；

犘Ｔ———试验时的大气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犜Ｔ———试验时的气温，单位为开尔文（Ｋ）。

５．３　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

５．３．１　试验循环

两轮摩托车的试验循环按照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６．１的规定进行设置，按照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

附件ＣＣ所示试验循环进行，换挡操作按照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７进行设置。

５．３．２　试验装置

５．３．２．１　底盘测功机

底盘测功机主要特性应符合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２的规定。

５．３．２．２　燃油消耗量测量装置

燃油消耗量测量应按照附录Ｂ中的一种方法进行。采用碳平衡法时，排气取样和容积测量设备、

分析设备、仪器和测量精度应符合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３～Ｃ．２．５．５的规定。

５．３．３　试验程序

试验按照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３规定的程序进行。

５．３．４　试验结果

５．３．４．１　不同测量装置的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见Ｂ．３。采用碳平衡法时，根据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４．４

气态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得出的排放结果，采用式（４）计算得出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１００千米

（Ｌ／１００ｋｍ）。

犉犆＝
０．１１５４

１０００×犇
［（０．８６６×犕ＨＣ）＋（０．４２９×犕ＣＯ）＋（０．２７３×犕ＣＯ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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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犉犆 ———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１００千米（Ｌ／１００ｋｍ）；

犕ＨＣ ———测得的碳氢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ｍｇ／ｋｍ）；

犕ＣＯ ———测得的一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ｍｇ／ｋｍ）；

犕ＣＯ２
———测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ｍｇ／ｋｍ）；

犇 ———２９３Ｋ（２０℃）下试验燃料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ｋｇ／Ｌ）。

５．３．４．２　完成整个运行循环为一次试验，其中将Ⅰ类车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

分别定义为犚１１和犚１２，Ⅱ类车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分别定义为犚２１和犚２２，

Ⅲ类车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分别定义为犚３１、犚３２和犚３３。Ⅰ型试验

燃油消耗量犉犆Ⅰ的计算规则见表６。其中，狑 是加权因子，具体数值见表７。

５．３．４．３　燃油消耗量用Ｌ／１００ｋｍ表示，试验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表６　Ⅰ型试验燃油消耗量计算规则

Ⅰ 犉犆Ⅰ＝犚１１×狑１１＋犚１２×狑１２

Ⅱ 犉犆Ⅰ＝犚２１×狑２１＋犚２２×狑２２

Ⅲ 犉犆Ⅰ＝犚３１×狑３１＋犚３２×狑３２＋犚３３×狑３３

表７　加权因子

车辆类别 循环 加权因子

Ⅰ

第１阶段 狑１１ ５０％

第２阶段 狑１２ ５０％

Ⅱ

第１阶段 狑２１ ３０％

第２阶段 狑２２ ７０％

Ⅲ

第１阶段 狑３１ ２５％

第２阶段 狑３２ ５０％

第３阶段 狑３３ ２５％

５．４　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

５．４．１　Ⅰ型试验

５．４．１．１　试验循环

正三轮摩托车的试验循环按照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６．２的规定进行设置，按照ＧＢ１４６２２—

２０１６附件ＣＤ所示试验循环进行，换挡操作按照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７进行设置。

５．４．１．２　试验装置

５．４．１．２．１　底盘测功机

底盘测功机主要特性应符合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２的规定。

５．４．１．２．２　燃油消耗量测量装置

燃油消耗量测量应按照附录Ｂ中的一种方法进行。采用碳平衡法时，排气取样和容积测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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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设备、仪器和测量精度应符合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３～Ｃ．２．５．５的规定。对于以压燃式发动机

为动力的正三轮摩托车采用碳平衡法测量时，应符合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附件ＣＨ的规定。

５．４．１．３　试验程序

试验过程按照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３规定的程序进行。

５．４．１．４　试验结果

５．４．１．４．１　不同测量装置的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见Ｂ．３。采用碳平衡法时，根据 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

Ｃ．４．４气态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所得出的排放结果，应采用下列公式计算得出燃油消耗量，单位为

升每１００千米（Ｌ／１００ｋｍ）：

ａ）　对于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采用５．３．４．１中式（４）计算；

ｂ）　对于装载压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采用式（５）计算：

犉犆＝
０．１１５５

１０００×犇
［（０．８６６×犕ＨＣ）＋（０．４２９×犕ＣＯ）＋（０．２７３×犕ＣＯ２

）］ ………（５）

　　　　式中：

　　犉犆 ———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１００千米（Ｌ／１００ｋｍ）；

　　犕ＨＣ ———测得的碳氢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ｍｇ／ｋｍ）；

　　犕ＣＯ ———测得的一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ｍｇ／ｋｍ）；

　　犕ＣＯ２
———测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ｍｇ／ｋｍ）；

　　犇 ———２９３Ｋ（２０℃）下试验燃料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ｋｇ／Ｌ）。

５．４．１．４．２　完成六个连续运行循环为一次试验，其中第一个市区试验循环定义为冷态试验循环，第二个

到第六个市区试验循环定义为热态试验循环，将冷态试验循环的试验结果定义为犚Ｃ，将热态试验循环

的试验结果定义为犚Ｗ，Ⅰ型试验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犉犆Ⅰ＝０．３×犚Ｃ＋０．７×犚Ｗ。

５．４．１．４．３　燃油消耗量用Ｌ／１００ｋｍ表示，试验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５．４．２　Ⅱ型试验

５．４．２．１　试验条件

５．４．２．１．１　Ⅱ型试验前，试验车辆应进行预热行驶，以达到生产企业技术文件规定的热状态。若无规定

时，试验车辆应在完成Ⅰ型试验后或正常行驶１５ｍｉｎ后进行Ⅱ型试验。

５．４．２．１．２　燃油消耗量测量应按照附录Ｂ中的一种方法进行。

５．４．２．２　道路测量方法

５．４．２．２．１　驾驶员及驾驶姿势

驾驶员及驾驶姿势要求如下：

———驾驶员应穿防护服，并佩戴头盔，驾驶员的身高为１．７５ｍ±０．０５ｍ，体重为７５ｋｇ±５ｋｇ。

———驾驶时，驾驶员应坐在规定的驾驶位置上，双手控制方向把，双脚放在脚蹬上，双臂应正常伸

展。测量过程中，驾驶员应保持同一姿势不变。

５．４．２．２．２　试验道路

试验道路要求如下：

———试验道路应为长度在２０００ｍ以上、最小转弯半径２００ｍ以上的封闭环道，或者是能正反双向

行驶、长度为５００ｍ以上的直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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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道路的表面应覆盖有沥青、柏油、混凝土或同等的材料。

———试验道路应尽量水平，其纵向坡度不准许超过１％，且任意两点之间的高度差不准许超过１ｍ，

横向坡度不准许超过３％。

———试验道路应平坦、干燥、整洁。

———试验区间：５００ｍ。

５．４．２．３　底盘测功机测量方法

５．４．２．３．１　底盘测功机按照ＧＢ１４６２２—２０１６中Ｃ．３．２调整。

５．４．２．３．２　燃油消耗试验区间的行驶距离应至少可以消耗１０ｍＬ燃油，或行驶距离不小于５００ｍ。采

用碳平衡法时，测量时间应不低于１８０ｓ，并且应在采样开始前设置足够长的等速行驶辅助区间。

５．４．２．４　试验方法

５．４．２．４．１　试验最高挡位、基准车速的确定

试验应在最高挡位、按照表８规定的基准车速进行等速油耗测量。正三轮摩托车的最高车速按照

ＧＢ／Ｔ５３７８的规定进行测量。试验以两个基准车速下得到的燃油消耗量较优值作为Ⅱ型试验的测量

结果犉犆Ⅱ。

表８　基准车速

最高车速／（ｋｍ／ｈ） 基准车速／（ｋｍ／ｈ）

狏＞１３０ １２０和９０

１００＜狏≤１３０ ９０和６０

７０＜狏≤１００ ６０和４５

狏≤７０ ４５

５．４．２．４．２　燃油消耗量的测量

５．４．２．４．２．１　道路燃油消耗量的测量按以下方法进行：

ａ）　在一个稳定的基准车速测量燃油消耗量，应进行４次试验，其中两次的平均车速低于基准车

速，另外两次的平均车速高于基准车速。在试验进行期间，试验车辆的行驶速度允差应控制在

±２ｋｍ／ｈ之内。每次试验的平均车速与基准车速的差值小于２ｋｍ／ｈ。

ｂ）　平均车速低于基准车速的两次试验的燃油消耗量的差应小于这两次试验得到的平均值的

５％；对于平均车速高于基准车速的两次试验也有同样要求。基准车速下的燃油消耗量应按照

图１所示用线性插入法计算得出。

ｃ）　燃油消耗量用Ｌ／１００ｋｍ表示，试验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ｄ）　如果任意一对计算值都不能满足ｂ）的条件，则应重新进行４次试验。如果进行１０组试验还

不能满足以上要求，应另选同类型的其他摩托车，按照以上顺序重新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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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形标记（四个交叉点）与每次行驶试验的计算值相对应。通过线性插值计算得出基准车速狏下的平均燃油消

耗量。

图１　基准车速下平均燃油消耗量计算

５．４．２．４．２．２　底盘测功机燃油消耗量的测量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ａ）　试验车辆的行驶速度允差应控制在基准车速的±１ｋｍ／ｈ之内；

ｂ）　试验应进行３次，按照５．４．１．４．１计算各次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

ｃ）　基准车速下的燃油消耗量为三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

ｄ）　燃油消耗量用Ｌ／１００ｋｍ表示，试验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ｅ）　所测得的燃油消耗量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应小于３次试验得到的平均值的５％。

５．５　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

５．５．１　Ⅰ型试验

５．５．１．１　试验循环

轻便摩托车的试验循环按照 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中 Ｃ．２．５．６、Ｃ．２．５．７的规定进行设置，按照

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附件ＣＣ所示试验循环进行，换挡操作按照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８进行设置。

５．５．１．２　试验装置

５．５．１．２．１　底盘测功机

底盘测功机主要特性应符合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２的规定。

５．５．１．２．２　燃油消耗量测量装置

燃油消耗量测量应按照附录Ｂ中的一种方法进行。采用碳平衡法时，排气取样和容积测量设备、

分析设备、仪器和测量准确度应符合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中Ｃ．２．５．３～Ｃ．２．５．５的规定。

５．５．１．３　试验程序

试验按照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中Ｃ．３规定的程序进行。

５．５．１．４　试验结果

５．５．１．４．１　不同测量装置的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见Ｂ．３。采用碳平衡法时，根据 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中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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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４．４气态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所得出的排放结果，应采用５．３．４．１中的式（４）计算得出燃油消耗

量，单位为升每１００千米（Ｌ／１００ｋｍ）。

５．５．１．４．２　完成八个连续运行循环为一次试验，其中前四个子循环定义为冷态试验循环，后四个子循环

定义为热态试验循环，将冷态试验循环的试验结果定义为犚Ｃ，将热态试验循环的试验结果定义为犚Ｗ。

Ⅰ型试验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犉犆Ⅰ＝０．３×犚Ｃ＋０．７×犚Ｗ。

５．５．１．４．３　燃油消耗量用Ｌ／１００ｋｍ表示，试验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５．５．２　Ⅱ型试验

５．５．２．１　试验条件

５．５．２．１．１　Ⅱ型试验前，试验车辆应进行预热行驶，以达到生产企业技术文件规定的热状态。若无规定

时，试验车辆应在完成Ⅰ型试验后或正常行驶１５ｍｉｎ后进行Ⅱ型试验。

５．５．２．１．２　燃油消耗量测量应按照附录Ｂ中的一种方法进行。

５．５．２．２　道路测量方法

按照５．４．２．２进行。

５．５．２．３　底盘测功机测量方法

５．５．２．３．１　底盘测功机按照ＧＢ１８１７６—２０１６中Ｃ．３．２调整。

５．５．２．３．２　燃油消耗试验区间按照５．４．２．３．２进行设置。

５．５．２．４　试验方法

５．５．２．４．１　试验应在最高挡位、以轻便摩托车最高车速的９０％和３０ｋｍ／ｈ作为基准车速。轻便摩托车

的最高车速按照ＧＢ／Ｔ５３７８的规定进行测量。试验以两个基准车速下得到的较优值作为Ⅱ型试验的

测量结果犉犆Ⅱ。

５．５．２．４．２　燃油消耗量的测量，按照５．４．２．４．２进行。

６　车型扩展

车型扩展应符合附录Ｃ的要求。当某一车型获得扩展后，此扩展车型不可再扩展到其他车型。

７　标准的实施

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即可依据本标准进行型式检验。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

型应符合本标准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１３个月，所有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应符合本标准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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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产品描述

犃．１　说明

资料中任何示意图，应以适当的比例充分说明细节。如有照片，应显示其细节。如系统、部件或独

立技术总成采用微处理机控制，应提供其性能资料。

犃．２　概述

犃．２．１　商标　

犃．２．２　型号　

犃．２．３　识别代号

犃．２．４　类别　

犃．２．５　制造企业名称和地址　

犃．２．６　总装厂名称和地址　

犃．２．７　铭牌位置　

犃．３　总体结构特征

犃．３．１　代表车型的照片和（或）示意图

犃．３．２　整车外廓尺寸图

犃．３．３　轴距　 ｍｍ 轮距　 ｍｍ

犃．３．４　轴数和轮数　

犃．３．５　发动机安装位置　

犃．３．６　乘员数（包括驾驶员）　

犃．３．７　最大设计车速　 ｋｍ／ｈ

犃．４　整车质量参数

犃．４．１　整备质量　 ｋｇ

犃．４．２　基准质量　 ｋｇ

犃．４．３　基准质量状态下各轴的载荷　 ｋｇ

犃．４．４　厂定最大载质量　 ｋｇ

犃．４．５　厂定最大载质量状态下各轴的载荷　 ｋｇ

犃．４．６　每个轴上技术上允许的最大质量　 ｋｇ

犃．５　发动机

犃．５．１　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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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５．２　厂牌或商标　

犃．５．３　型号　

犃．５．４　发动机号位置　

犃．５．５　工作原理：点燃式／压燃式
１），四冲程／二冲程１）

犃．５．６　气缸数及排列方式　

犃．５．７　气缸中心距
２）
　 ｍｍ

犃．５．８　点火次序　

犃．５．９　缸径　 ｍｍ

犃．５．１０　行程　 ｍｍ

犃．５．１１　气缸工作容积　 ｍＬ

犃．５．１２　压缩比
３）
　

犃．５．１３　进气和排气端口的最小截面直径　 ｍｍ

犃．５．１４　气缸盖、活塞、活塞环、缸体的图纸

犃．５．１５　发动机正常怠速转速（包括允差）
３）
　 ｒ／ｍｉｎ

犃．５．１６　高怠速转速（包括允差）
３）
　 ｒ／ｍｉｎ

犃．５．１７　发动机高怠速的λ值控制范围
２）
　

犃．５．１８　发动机最大净功率及相应转速
３）
　 ｋＷ／（ｒ／ｍｉｎ）

犃．５．１９　燃料：柴油／汽油／ＬＰＧ／ＮＧ
１）

犃．５．２０　发动机最大扭矩及相应转速
３）
　 Ｎ·ｍ／（ｒ／ｍｉｎ）

犃．５．２１　冷却系统：（液冷／风冷）
１）

犃．５．２１．１　液冷

犃．５．２１．１．１　液体特性：水／油／冷却液
１）

犃．５．２１．１．２　循环泵：是／否
１）

犃．５．２１．１．３　出口最大温度　 ℃

犃．５．２１．２　风冷

犃．５．２１．２．１　风机：是／否
１）

犃．５．２１．２．２　基准点位置　

犃．５．２１．２．３　基准点的最大温度　 ℃

犃．５．２２　有无增压器及增压系统的说明　

犃．５．２３　中冷器：有／无
１）

犃．５．２４　曲轴箱气体再循环装置（说明及简图）　

犃．５．２５　空气滤清器：图纸或制造企业及型号　

犃．６　污染控制装置

犃．６．１　催化转化器：有／无
１）
　 型号　

犃．６．１．１　催化转化器制造企业　

犃．６．１．２　催化转化器和催化单元的数目　

犃．６．１．３　催化转化器的尺寸（ｍｍ）及形状（体积，……）　

１）　划掉不适用者。

２）　对于非直列型式的多缸发动机无须填写。

３）　注明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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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６．１．４　催化反应的类型（氧化型，三元型，……）　

犃．６．１．５　贵金属的总含量（ｇ）和比例　

犃．６．１．６　载体（结构和材料）　

犃．６．１．７　孔密度　

犃．６．１．８　催化转化器封装型式　

犃．６．１．９　催化转化器的位置（在排气系统中的位置与参照距离）　 ｍｍ

犃．６．２　空气喷射装置：有／无
１）

犃．６．２．１　空气喷射装置制造企业　 型号　

犃．６．２．２　类型（空气脉冲，空气泵，……）　

犃．６．３　废气再循环装置（ＥＧＲ）：有／无
１）
　 型号　

犃．６．３．１　特性（流量，……）　

犃．６．３．２　工作原理：（内部／外部）
１）

犃．６．３．３　类型　

犃．６．３．４　最大ＥＧＲ率（±５％）　

犃．６．４　氧传感器：有／无
１）
　 型号　

犃．６．４．１　制造企业　

犃．６．４．２　类型　

犃．６．４．３　工作原理：（窄域／宽域／其他）
１）
　

犃．６．４．４　闭环控制燃料系统中氧传感器的作用（化学当量比／稀燃／富燃）
１）
　

犃．６．５　颗粒捕集器：有／无
１）
　 型号　

犃．６．５．１　颗粒捕集器的尺寸（ｍｍ）、形状和容积（ｍＬ）：　

犃．６．５．２　颗粒捕集器的数量　

犃．６．５．３　工作原理：（部分流式／壁流式／其他）
１）

犃．６．５．４　滤芯体积　 ｍＬ

犃．６．５．５　颗粒捕集器的型式和结构　

犃．６．５．６　位置（在排气管道中的基准距离）　 ｍｍ

犃．６．６　再生系统或再生方法，说明和（或）示意图　

犃．６．６．１　再生系统类型　

犃．６．６．２　工作原理　

犃．６．７　选择性催化转化器ＳＣＲ：有／无
１）
　 型号　

犃．６．７．１　类型　

犃．６．７．２　工作原理　

犃．６．８　稀燃氮氧化物捕集器：有／无
１）
　 型号　

犃．６．８．１　类型　

犃．６．８．２　工作原理　

犃．６．９　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

犃．６．９．１　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有／无
１）

犃．６．９．１．１　详细说明装置和它们的调整状态

犃．６．９．１．２　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的示意图

犃．６．９．１．３　炭罐

犃．６．９．１．３．１　炭罐型号　

犃．６．９．１．３．２　炭罐数目　

犃．６．９．１．３．３　炭罐的形状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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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６．９．１．３．４　炭罐有效容积　 ｍＬ

犃．６．９．１．３．５　炭罐贮存介质制造企业　

犃．６．９．１．３．６　炭罐贮存介质及型号　

犃．６．９．１．３．７　炭罐活性炭质量　 ｇ

犃．６．９．１．３．８　炭罐床容积　 ｍＬ

犃．６．９．１．３．９　炭罐初始工作能力ＢＷＣ申报值　 ｇ／１００ｍＬ

犃．６．９．１．３．１０　燃油蒸汽的贮存及脱附方法描述

犃．６．９．１．３．１１　燃油计量系统的密封和通气方式

犃．６．９．１．４　油箱

犃．６．９．１．４．１　油箱的形状及示意图

犃．６．９．１．４．２　油箱标称容积　 Ｌ

犃．６．９．１．４．３　油箱材料　

犃．６．９．１．４．４　燃油箱呼吸阀　

犃．６．９．１．４．５　液体燃料软管的材料、长度及截面积　

犃．６．９．１．４．６　燃油系统的密封和通气方式　

犃．７　进气和燃油供给

犃．７．１　进气系统和附件（进气消声器、加热装置、附加进气口等）的说明和图示

犃．７．２　燃料供给

犃．７．２．１　燃料喷射（仅对点燃式）：是／否
１）

犃．７．２．１．１　系统说明

犃．７．２．１．２　工作原理：进气歧管（单点／多点）／直接喷射／其他（注明）
１）
　

犃．７．２．１．３　油泵

犃．７．２．１．３．１　制造企业　

犃．７．２．１．３．２　型号　

犃．７．２．１．３．３　油泵排量　 ｍｍ３／行程（泵速ｒ／ｍｉｎ）１
）３）或特性曲线１）３）　

犃．７．２．１．４　喷射器

犃．７．２．１．４．１　制造企业　

犃．７．２．１．４．２　型号　

犃．７．２．１．４．３　开启压力
１）３）
　 ｋＰａ或特性曲线１

）３）

犃．７．２．２　手动或自动阻风门
１）闭合度调整３）　

犃．７．２．３　燃油喷射（仅指压燃式）：是／否
１）

犃．７．２．３．１　系统说明：

犃．７．２．３．２　工作原理：直喷式／预燃室式／涡流燃烧室式
１）

犃．７．２．３．３　供油泵压力
３）或特性曲线３）　

犃．７．２．３．４　喷油泵

犃．７．２．３．４．１　制造企业　

犃．７．２．３．４．２　型号　

犃．７．２．３．４．３　最大供油量
１）３）：在泵转速　 ｒ／ｍｉｎ下，　 ｍｍ３／冲程或循环１

）３），或者供油

特性曲线１）３）

犃．７．２．３．４．４　喷油正时
３）
　

犃．７．２．３．４．５　喷油提前曲线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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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７．２．３．４．６　标定程序：试验台／发动机
１）

犃．７．２．３．５　调速器

犃．７．２．３．５．１　型号　

犃．７．２．３．５．２　减油转速

犃．７．２．３．５．２．１　全负荷开始减油转速　 ｒ／ｍｉｎ

犃．７．２．３．５．２．２　最高空车转速　 ｒ／ｍｉｎ

犃．７．２．３．５．３　怠速转速
３）
　 ｒ／ｍｉｎ

犃．７．２．３．６　喷油器

犃．７．２．３．６．１　制造企业　

犃．７．２．３．６．２　型号　

犃．７．２．３．６．３　开启压力
３）
　 ｋＰａ或特性曲线３

）
　

犃．７．２．４　辅助起动装置

犃．７．２．４．１　制造企业　

犃．７．２．４．２　型号　

犃．７．２．４．３　系统说明　

犃．７．２．５　冷起动系统

犃．７．２．５．１　制造企业　

犃．７．２．５．２　型号　

犃．７．２．５．３　说明　

犃．８　润滑系统

犃．８．１　系统描述

犃．８．１．１　润滑方式：（分离润滑／混合润滑／飞溅润滑／强制润滑／其他）
１）
　

犃．８．１．２　储油器的位置（如果有）　

犃．８．１．３　供给系统：（泵／向进气系统喷射／与燃油的混合等）
１）

犃．８．２　润滑油

犃．８．２．１　制造企业　

犃．８．２．２　规格　

犃．８．２．３　若为混合润滑，需说明混合油中润滑油所占比例

犃．８．３　机油冷却器：是／否
１）

犃．８．３．１　示意图

犃．８．３．２　商标　

犃．８．３．３　型号　

犃．９　气门正时

犃．９．１　机械操纵的气门正时

犃．９．１．１　气门最大升程和相对上、下止点的气门开启角和关闭角　

犃．９．１．２　基准间隙及调整间隙
１）
　 ｍｍ

犃．９．２　进排气口的说明

犃．９．２．１　气门数量　

犃．９．２．２　活塞在上止点时曲轴箱的容积 　 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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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９．２．３　若为簧片阀，需有其技术说明（附尺寸图）　

犃．９．２．４　进气口、扫气口和排气口及其相应的气门相位图的技术说明（附尺寸图）　

犃．１０　点火系统

犃．１０．１　点火方式　

犃．１０．２　点火提前曲线
３）
　

犃．１０．３　点火正时（上止点前角度）
３）
　

犃．１０．４　断电器触点间隙
１）３）
　

犃．１０．５　闭合角
１）３）
　

犃．１０．６　火花塞

犃．１０．６．１　制造企业　

犃．１０．６．２　型号　

犃．１０．６．３　火花塞调整间隙　

犃．１０．７　点火线圈

犃．１０．７．１　制造企业　

犃．１０．７．２　型号　

犃．１０．８　点火控制器

犃．１０．８．１　制造企业　

犃．１０．８．２　型号　

犃．１０．９　分电器

犃．１０．９．１　制造企业　

犃．１０．９．２　型号　

犃．１１　电子控制单元（犈犆犝）

犃．１１．１　制造企业　

犃．１１．２　型号　

犃．１２　犗犅犇系统

犃．１２．１　ＭＩ的书面说明和（或）示意图　

犃．１２．２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所有零部件的清单和目的　

犃．１２．３　下列项目的书面说明

犃．１２．３．１　点燃式发动机
１）

犃．１２．３．１．１　发动机负荷传感器监测
１）
　

犃．１２．３．１．２　氧传感器监测
１）
　

犃．１２．３．１．３　喷油器监测
１）
　

犃．１２．３．１．４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其他零部件
１）
　

犃．１２．３．２　压燃式发动机
１）

犃．１２．３．２．１　曲轴位置传感器监测
１）
　

犃．１２．３．２．２　氧传感器监测
１）
　

犃．１２．３．２．３　喷油器监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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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１２．３．２．４　ＯＢＤ系统监测的其他零部件
１）
　

犃．１２．４　ＭＩ激活判定（固定的运转循环数或统计方法）　

犃．１２．５　ＯＢＤ系统所用的所有输出代码和格式的清单（每一个都加以说明），所要求的信息按照下列格

式提供，并附在本附录后：

零部件名称 故障代码 监测策略 故障判定 ＭＩ激活判定 相关参数 验证试验

犃．１３　排气系统

犃．１３．１　消声器制造企业　

犃．１３．２　完整的排气系统技术说明和图

犃．１３．３　在额定发动机转速和１００％负荷时的最大允许排气背压（仅适用于压燃式发动机）　 ｋＰａ

犃．１４　传动系

犃．１４．１　离合器型式和型号　

犃．１４．２　变速器制造企业　

犃．１４．３　变速器系统图

犃．１４．４　变速器型式：（手动／自动）
１）

犃．１４．４．１　变挡方式：（手／脚）
１）

犃．１４．４．２　传动比：

初级 ；末级 ；

１挡 ；２挡 ；３挡 ；４挡 ；５挡 ；６挡 ；

倒挡

连续传动比的最小值最大值　

犃．１５　车轮

犃．１５．１　轮胎（种类、规格、最大负荷）　

犃．１５．２　轮胎压力
３）
　 ｋＰａ

犃．１５．３　轮辋（规格）　

６１

犌犅１５７４４—２０１９



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测量装置及计算方法

犅．１　测量方法

犅．１．１　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包括：流量测量法、容积测量法、称量测量法和碳平衡测量法。

犅．１．２　如果能证明试验结果相同，也允许使用其他的试验方法。

犅．２　测量装置

犅．２．１　一般注意事项

犅．２．１．１　无论采用何种测量方法，测量装置的安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干扰或改变车辆的燃油供给系

统的供油情况，并保证发动机各项性能不受影响。这里应主要考虑燃油供给管路的压力降、横截面尺寸

和管路长度。

犅．２．１．２　应考虑满足Ｂ．２．１．１规定的条件：

ａ）　如果使用流量测量法，若通过系统的压力降小于１００Ｐａ，流量计应按照图Ｂ．１进行设置。

ｂ）　容积测量法和称量测量法的安装按照图Ｂ．２和图Ｂ．３进行。

犅．２．１．３　如果能证明不影响车辆的燃油供给系统，允许使用其他的安装方法。

犅．２．１．４　为了减少燃油管路内的压力损耗，建议：

犱１ ≤犱２ …………………………（Ｂ．１）

犱２＝犱３ …………………………（Ｂ．２）

　　式中：

犱１ ———原来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２ 和犱３———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犅．２．１．５　当测定燃油消耗量时，用于燃油消耗量、行驶距离和时间的测量系统应同步。

犅．２．１．６　从正常供油系统转换到测量系统应通过一个阀系统来实现，其转换时间不应大于０．２ｓ。

犅．２．２　流量测量法

犅．２．２．１　流量测量法是利用一个允许以连续或不连续的方式、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测量通过的燃油

的确定质量或体积的装置。连续式装置给出一个与流出量相关的显示，不连续式装置给出一个建立在

计量最小基本体积基础上的显示。

犅．２．２．２　流量计应使得通过装置的压力降不大于１００Ｐａ。

犅．２．２．３　图Ｂ．１为流量法测量系统示意。

犅．２．２．４　整个试验期间，准确度在全量程的±２％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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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犺ｕ ———燃油的上限位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犺ｌ ———燃油的下限位置，单位为毫米（ｍｍ）；

狆 ———通过流量计的压力损耗，单位为帕（Ｐａ）；

犱１———原来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２———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３———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１ ———水平仪的燃油进口；

２ ———燃油箱的出口；

３ ———水平仪的燃油出口；

４ ———水平仪的燃油进口；

５ ———燃油箱进口；

６ ———水平仪的空气出口管。

图犅．１　流量测量法

犅．２．３　容积测量法

犅．２．３．１　容积测量法是使用一个已知容积的容器来测量所消耗燃油容积的方法。这个容器应是“固

定”容积式或是“可变”容积式。“固定”容积式容器仅允许读取固定的燃油流量，该流量取决于容器自身

的容积或容器上的标志。“可变”容积式容器是一个具有刻度标志的容器，它允许读取不固定的燃油

流量。

犅．２．３．２　图Ｂ．２为容积法测量系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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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犺ｕ ———燃油的上限位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犺ｌ ———燃油的下限位置，单位为毫米（ｍｍ）；

犺ａ ———量管的最大量值，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１———原来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２———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３———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４———量管的空气出口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１ ———水平仪的燃油进口；

２ ———燃油箱的出口；

３ ———水平仪的燃油出口；

４ ———水平仪的燃油进口；

５ ———量管空气出口管末端；

６ ———燃油箱进口；

７ ———水平仪的空气出口管。

图犅．２　容积测量法

犅．２．３．３　量管应按照如下方法设置在燃油箱一侧：

犺ａ≤犺ｕ－犺１＋３００ …………………………（Ｂ．３）

　　注：以上数值以毫米（ｍｍ）为单位。

犅．２．３．４　量管内的压力应不受作用在量管空气出口处的风压的影响。

犅．２．３．５　应测量装置内的燃油温度或装置出口处的燃油温度。

犅．２．４　称量测量法

犅．２．４．１　称量测量法是利用一个称量装置来测定所消耗的燃油质量，该装置应是“固定”称量式或是

“可变”称量式。“固定”称量式装置仅允许读取一个固定的燃油流量，该流量取决于装置本身和它的特

性。“可变”称量式装置允许读取不固定的燃油流量。

犅．２．４．２　图Ｂ．３为燃油喷射供油时的称量法测量系统示意。

犅．２．４．３　对于刻度的要求：

准确度：≤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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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力：０．１ｇ。

犅．２．４．４　密度测量（质量／体积）：

应具有１ｇ／ｃｍ
３ 的测量准确度，并转换成标准状态。

　　说明：

犱１———原来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２———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３———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１ ———燃油箱进口；

２ ———燃油箱出口。

图犅．３　称量测量法

犅．３　计算方法

犅．３．１　如果以容积法测量燃油消耗量，燃油消耗量犉犆按照式（Ｂ．４）计算：

犉犆犻＝
犙［１＋α（犜０－犜）］）

犛
×１００ …………………………（Ｂ．４）

　　式中：

犉犆犻 ———第犻次测量时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１００千米（Ｌ／１００ｋｍ）；

犙 ———测得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Ｌ）；

α ———燃油体积膨胀系数，汽油为０．００１Ｋ－１；

犜０ ———标准温度（２９３Ｋ），单位为开尔文（Ｋ）；

犜 ———燃油温度，单位为开尔文（Ｋ）；

犛 ———车辆试验中设定容积燃油行驶的距离，单位为千米（ｋｍ）。

犅．３．２　如果以称量法测量燃油消耗量，燃油消耗量犉犆按照式（Ｂ．５）计算：

犉犆犻＝
犿

ρ×犛
×１００ …………………………（Ｂ．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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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犉犆犻 ———第犻次测量时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１００千米（Ｌ／１００ｋｍ）；

犿 ———燃油消耗测量值，单位为千克（ｋｇ）；

ρ ———标准状态（２９３Ｋ）下的燃油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ｋｇ／Ｌ）；

犛 ———车辆试验中行驶的距离，单位为千米（ｋｍ）。

犅．３．３　对于采用混合润滑油的二冲程摩托车，计算时应减去润滑油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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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型式扩展要求

　　进行型式扩展的车型应符合表Ｃ．１的规定。

表犆．１　型式扩展要求

序号 分类描述

１ 车辆

１．１ 车辆类别

１．２ 车辆子类别

１．３ 车辆制造企业

１．４ 车辆的当量惯量为已型式检验车型的对应当量惯量或相邻的较低二级的当量惯量

１．５ 总传动比（±８％）

２ 发动机特征

２．１ 发动机制造企业

２．２ 气缸数（发动机）

２．３ 气缸工作容积（±２％），且在燃油消耗量限值的同一排量区间内

２．４ 气门数目及控制（可变气门正时）

２．５ 单燃料／双燃料／其他

２．６ 燃烧过程（点燃式／压燃式／二冲程／四冲程／其他）

２．７ 冷却系统类型

２．８
燃料系统［点燃式：进气歧管（单点／多点）／直接喷射／其他；压燃式：直喷式／预燃室式／涡流燃烧室

式］

２．９
进气系统［自然吸气／增压／中冷器／增压调节／空气滤清器（进气原始阻力相同或减少）］及进气控

制（机械式节气门／电动式节气门／无节气门）

２．１０ 油泵（点燃式：排量或特性曲线；压燃式：供油泵压力或特性曲线）

２．１１ 喷射器（开启压力或特性曲线）

２．１２ ＥＣＵ

２．１２．１ ＥＣＵ制造企业

２．１２．２ ＥＣＵ型号

３ 污染控制系统特性

３．１ 有／无催化器

３．１．１ 催化器数目及结构

３．１．２ 催化器尺寸（载体体积±１５％）

３．１．３ 催化器作用原理［氧化、三效、加热、选择性催化还原（ＳＣＲ），其他］

３．１．４ 载体（结构和材料）

３．１．５ 孔密度

３．１．６ 催化器壳体的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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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１（续）

序号 分类描述

３．２ 有／无颗粒捕集器

３．２．１ 制造企业

３．２．２ 类型

３．２．３ 数量及结构

３．２．４ 尺寸（滤芯体积±１０％）

３．２．５ 工作原理（部分流式／壁流式／其他）

３．２．６ 有效表面

３．３ 有／无周期性再生系统

３．３．１ 制造企业

３．３．２ 类型

３．３．３ 工作原理

３．４ 有／无选择性催化转换器系统（ＳＣＲ）

３．４．１ 制造企业

３．４．２ 类型

３．４．３ 工作原理

３．５ 有／无稀燃ＮＯ狓 捕集／吸收器

３．５．１ 制造企业

３．５．２ 类型

３．５．３ 工作原理

３．６ 冷起动／辅助起动装置

３．６．１ 制造企业

３．６．２ 类型

３．６．３ 工作原理

３．６．４ 冷起动／辅助起动装置工作时间和／或工作循环（冷起动后有限时间工作／连续工作）

３．７ 有／无氧传感器

３．７．１ 制造企业

３．７．２ 类型

３．７．３ 工作原理（窄域／宽域／其他）

３．７．４ 闭环控制燃料系统中氧传感器的作用（化学当量比／稀燃／富燃）

３．８ 有／无废气再循环系统（ＥＧＲ）

３．８．１ 制造企业

３．８．２ 类型

３．８．３ 工作原理（内部／外部）

３．８．４ 最大ＥＧＲ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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